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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實務問題分析與檢討 

第一節  稅捐保全以金額依據之爭議 

第一項  究為租稅保全措施抑或兼有執行手段 

壹、稅捐保全處分之性質 

稅捐保全處分之性質，究係為「租稅保全措施」性質抑或兼有「執行手段」

之性質，釋字 345 號解釋未作更細緻的區分，而從稅捐稽徵法規之條文用語亦難

以判斷，稅捐稽徵法僅稱對於財政部得對於欠繳應納稅捐達一定金額者，得函請

相關主管機關限制財產處分或登記或函請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限制其出境，至於

此類型稅捐保全處分之性質為何，究係避免義務人潛逃出境之保全義務人作用，

抑或兼有催繳欠繳租稅之功能？稅捐保全措施有助於確保稅收，禁止處分、限制

登記、假扣押、提前開徵等措施可避免納稅義務人隱匿或處分其財產，以逃避強

制執行；限制出境可避免納稅義務人因潛逃出境，無從執行情形發生。此面向觀

察稅捐保全措施藉由保全納稅義務人及其財產，來確保應納稅捐得以徵起，可認

定租稅保全措施係以保全為目的，則自然只能於租稅保全必要時方能為之。從另

一面向觀察，稅捐稽徵機關可利用禁止財產處分或限制出境處分可給予義務人心

理壓力，迫使其自動履行債務，由於義務人之財產權自由處分及入出國自由受到

限制，義務人為解除此限制，不得不履行債務，在此面向而言，限制出境處分與

行政執行法之限制住居有類似的功用，認為稅捐保全處分若兼為行政執行手段，

則亦可於義務人有故不履行租稅義務情形時，以禁止財產處分或限制出境處分為

催繳之執行手段。 

貳、為稅捐保全措施 

雖然立法將稅捐保全處分形諸於文字，以保全租稅措施稱之。然而，將租稅

保全之意義，作最廣義的理解，似乎也可以涵蓋行政執行的範圍，而事實上，實

務的作法及部分文獻亦理解為，認為租稅保全措施，兼有對物及人執行手段之性

質1。本文以為稅捐保全處分性質屬於為租稅保全措施，最主要的理由是，既然稅

                                                 
1 廖怡貞，限制欠稅人出境制度合憲性之探討，月旦法學，90 年 5 月；林進富、孫乃翊合著，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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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稽徵機關無行政執行之權限，稅捐稽徵機關自不得以稅捐保全處分作為行政執

行手段，針對禁止之財產換價求償。稅捐稽徵法規根本未賦予稅捐稽徵機關行政

執行之，迫使納稅義務人履行租稅義務。關於財政部無行政執行權限的看法，可

由稅捐稽徵法第 39 條2觀之，有關租稅債權由司法機關3強制執行之規定獲得證

實。不過，本文承認對義務人實施稅捐保全措施，可能對義務人產生心理壓力，

產生類似執行措施之作用，但不能據此倒果為因認為稅捐保全處分係屬執行手

段。本文認為，正本清源之道，應將本類型處分定位保全租稅措施，限制稅捐稽

徵機關僅得於保全租稅之情形下實施，以避免稅捐稽徵機關為催繳稅捐，以稅捐

保全逼迫之手段。 

第二項  欠稅達一定金額之意義 

承前述稅捐保全措施僅得於稅捐保全之必要為之，而前開稅捐稽徵法規所列

「欠稅達一定金額」應作何解釋？如前所述，不可將「欠稅達一定金額」解為

「租稅保全必要」之立法擬制。至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欠繳應納稅捐」解釋，

應認定為立法者係「擬制」凡義務人欠稅達一定金額，即屬有保全租稅必要之情

形，一旦義務人欠稅達法定金額，即推論有潛逃出境或隱匿財產之可能，主張

「欠稅達一定金額」已擬制「保全租稅必要」情形，無須再審酌個案是否有保全

租稅必要情形。因所謂「潛逃出境或隱匿財產」之意圖，存於義務人之內心，稅

捐稽徵機關探究不易，稅捐稽徵機關難以就個案是否有租稅保全必要加以舉證之

考量。 

本文以為因納稅義務人於內心中是否有隱匿財產逃避稅捐無法得知，可將之

解為保全租稅措施發動之前提，即稅捐稽徵機關對欠稅達一定金額者，始有施予

保全措施之必要，若義務人欠稅未達法定金額，縱義務人有潛逃出境或隱匿財產

之虞，亦不能對之限制出境。以「欠稅達一定金額」作為國家保全租稅措施發動

之前提，係出於比例原則中「衡平性原則」的考量。以避免稅捐稽徵機關為了保

全為數不大之租稅債務，卻對義務人造成更大損害。有論者謂4，納稅義務人欠繳

應納稅捐合計 51 萬與 49 萬，欠稅金額差距甚微，但結果卻大不相同，忽略個案

正義，剝奪法律賦予稽徵機關裁量權，對納稅義務人欠稅達限制出境實施辦法第

2 條標準時，即必須對其為限制出境，已無針對個案為裁量之空間，可能構成裁

量怠惰，導致裁量有瑕疵。而無論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稅

                                                                                                                                               
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利事業負責人出境之適法性，實用稅務，85 年 10 月，P24。 

2 稅捐稽徵法第 39 條：「納稅義務人應納稅捐，於繳納期間屆滿三十日後仍未繳納者，由稅捐

稽徵機關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3 現為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所屬行政執行處。 
4 黃淑瑜，我國內地稅稅捐保全之研究，中原大學財經法律研究所，民國 94 年，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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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稽徵機關『得』就納稅義務人相當於應繳稅捐數額之財產，通知有關機關，不

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稅捐稽徵機關得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假扣押；

『得』由司法機關或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限制其出境，其中

「得」即賦予稅捐稽徵機關裁量依據，並無欠稅達一定金額即須辦理稅捐保全，

經審酌日後有強制執行無著之虞，必要時得辦理稅捐保全，亦應有手段先後順

序，其餘欠稅保全手段可供行使並可達到保全目的時，即無實施限制出境處分之

必要。 

第三項  僅能以保全稅捐為目的 

如前所述，稅捐稽徵機關須於保全租稅必要時始得為之，其目的在於保全財

產以供強制執行徵起稅捐。至於何謂「保全租稅必要」情形，參照行政訴訟法第

七編保全程序中有關公法金錢給付義務保全措施要件規定，係指義務人將發生日

後難以行政執行之情形。參照最高法院 19 年抗字第 232 號判例要旨，具體而

言，係指納稅義務人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處分，成為無資

力狀態或有潛逃出境或隱匿財產之情形，始屬「租稅保全必要」情形。而不論禁

止處分或限制出境皆以金額為唯一要件，仍應考量個案情形是否有「保全租稅必

要」之情形。若以欠稅達一定金額即擬制有辦理保全措施之必要，可能造成稅捐

稽徵機關未考慮義務人是否有潛逃出境或隱匿財產情形，對於無保全必要之稅捐

事件，亦施以稅捐保全處分，對於無潛逃出境或隱匿財產意圖之義務人產生無謂

限制，不當侵害渠等之財產權及入出境自由。本文認為縱欠稅金額已達稅捐保全

辦理標準，仍應審酌日後發生難以執行可能，如是，方得辦理之，否則有違比例

原則中之必要性原則，對人民基本權侵害過大。從另一角度言，國家公權力是有

限的資源，將國家公權力虛擲在無意義的管制上，而由此無意義管制衍生出之行

政爭訟案件數量，亦十分驚人，國家機關為此浪費多少人力、時問、費用，令人

惋惜。是以，不能以「欠稅達一定金額」即認為有保全租稅必要。現行法規定義

務人欠稅達一定金額，即得施以稅捐保全處分之規定，有其不足之處，應於有保

全租稅之必要時，始得為之。 

第四項  手段運用有無先後順序 

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1 項：「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者…，得就納稅義

務人相當於…」僅規定欠繳應納稅捐，採取概括性法律概念，有違法律明確性原

則。基於法治國原則，不僅法律應明白確定5，使人民可預見其行為之法律依據，

                                                 
5 陳敏，行政法總論，自版，92 年 1 月，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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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所進退，行政機關亦可據以執行。行政機關限制人民之財產權及營業自由，

尤其應注意明確性要求，使相對人清楚得知何種義務有義務？違反義務產生何種

法律效果6？行政機關所制定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內容如不明確，即因違法而

無效。另「得」則賦予稽徵機關有行政裁量權，此部分由法律授與行政機關得為

決定或選擇之活動範圍，即所謂裁量餘地。行政機關在裁量餘地中所為之各種行

為，如未有其他違法情事，皆合法7。如上述，雖行政機關得自由選擇其所預定之

多種法律效果之一種，究應選擇何項財產為保全或限制出境？仍應符合比例原

則，若對財產為限制，其限制範圍以相當於應納稅捐為限，對限制出境處分亦應

於無財產可供保全為前提，方得為之。 

第五項  限制標的應符合比例原則 

應符合比例原則部分，除實行手段應有優先順序，限制標的應與納稅義務人

欠繳之應納稅捐相當，不得逾越必要，依財政部解釋，若欠稅人每筆不動產之公

告現值或評定價格，均遠超過其應納稅額，而又不能分割處理時，稽徵機關認為

確有保全之必要，得選擇較為接近應納稅額且較具有稅捐價值之一筆為禁止處分
8。依前述作法，如欠繳應納稅捐 20 萬元，針對納稅義務人之一筆土地價值 200
萬為禁止處分，選擇較為接近應納稅額且較具有稅捐價值之一筆限制財產標的價

值仍有可能逾越應納稅捐，本文認為應以稅捐保全目的，對相當於應納稅捐之財

產作比例的禁止處分，即針對前例中土地以相當應納稅捐金額 20 萬元為禁止處

分，而非整筆土地禁止處分。因裁量不當非法院所能介入審查9，將造成，此部分

人民權利無法自救濟途徑獲得保障。再者，確認稅捐保全程序僅能以稅捐保全為

目的，有關納稅義務人申請禁止處分標的轉換，在無違稅捐保全目的下應同意辦

理10。 

                                                 
6 葛克昌，行政程序法與納稅人基本權，翰廬圖書，94 年 9 月增訂版，P388。 
7 陳敏，行政法總論，自版，92 年 1 月，P177-178。 
8 財政部 70 年 8 月 25 日台財稅第 37059 號函。 
9 最高行政法院 86 年 12 月 12 日 86 年 3128 號裁判要旨：稅捐單位禁止義務人處分之不動產，

法律並無明文規定限於該單位所轄地區之不動產為限。至於稅捐單位禁止處分之不動產，其價

值與應繳稅款顯不相當，係屬「不當」而非「不法」，依行政訴訟法第一條規定，尚非本院所

得審酌。 
10 86 年 9 月 30 日 86 年判字第 2381 號判決要旨：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1 項並未規定納稅義務人

對其不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利之財產有聲請更換之權利，被告不准原告更換之聲請，即屬行

政裁量權之正當行使，並無違背稅法本旨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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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限制登記引發之爭議 

第一項  解散登記與註銷登記之管理機關 

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1 項後段「其為營利事業者，並得通知主管機關，限

制其減資或註銷之登記」，如前述，若將「有關機關」解釋為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則註銷登記，並非公司組織目的主管機關之管轄權限，其管轄權限應為減資

及解散登記，而無註銷登記之事項。由於條文定義不明確，此部分註銷登記究指

解散登記或指註銷稅籍登記？依照程序，屬於營利性質之公司，應於開始營業

前，分別向主管機關辦理營業登記，因此營業人解散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

內，填具申請書，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登記。另外，依所得稅法第 19 條規定，

營利事業之解散，除依其他法令註冊登記外，均應於 15 日內，依規定申報該管

稽徵機關「註銷登記」。因公司登記之作用在於公示，其機能之維護基礎在於登

記內容與事實相符，故公司一經解散，便應分別即為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

「解散登記」及向該「主管稽徵機關」為「註銷登記」。因此稽徵機關執行上，

要求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應先向公司登記之主管辦理解散登記，始得向稽徵機關

申請註銷登記11。 

第二項  解散登記與解散效力之關聯性 

公司有解散之事由者，於符合法定要件事由發生時，即生解散之效力。至於

有無依法辦理解散登記，參照公司法第 12 條規定，登記僅對抗要件而非生效要

件，故其從未登記，並不影響已發生之解散效力。換言之，公司既有解散之事

實，主管機關即無法依稅捐稽徵機關之通報公司因欠稅或罰鍰未結，而否准其辦

理解散登記，亦無法否定公司所具備之法定解散事由之發生，因此，限制公司登

記，除導致解散公司無法順利進行清算程序，己清算完結之公司無法登記外。更

破壞法律關係之安定性及交易安全。 

第二項  本文見解 

實務上，公司若有解散之事由者，公司主管機關經濟部亦會依法命令其解

                                                 
11 財政部民國 73 年 1 月 25 日台財稅第 50569 號函認為：「公司組織之營利事業在未經主管機關

核准解散前向稽徵機關申請註銷登記者，應通知其先向主管機關補辦解散登記，經主管機關核

准解散後，始可核准其註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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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或有符合解散之事實成就，公司登記主管機關亦會同意受理其辦理「解散登

記」。此時若未繳清欠稅或提供擔保，稅捐稽徵機關否准其辦理「註銷登記」，

造成公司已解散，而稅捐登記不能註銷之窘境，並無法達到稅捐保全之目的，反

而造成公司已解散僅留稅捐登記，造成稅捐機關管理稅籍困難及認定清算完結不

易。本文認為對於申請解散登記之公司，無須限制註銷登記，應將焦點置於該公

司是否合法清算完結，依稅捐稽徵法第 13 條規定12課予清算人應盡之義務及一定

條件下連帶義務，辦理稅捐保全措施並無疑慮。至於有無依法申辦解散登記，參

照公司法第 12 條之規定，登記僅屬對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故縱未登記，亦不

影響已發生之解散效力。換言之，公司既已發生解散之事實，中央主管機關若因

稅捐稽徵機關通報公司有欠稅未結而否准其辦理解散登記，亦無法否定公司實質

上已具備公司法規定之法定事由而需解散之事實。而公司如有欠稅，並非一經解

散之後，稅捐機關即無從追償？依公司法第 24、25 條規定，解散之公司即行進

入清算程序，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尚需進行清算程序。

是以，正本清源之道，為保全稅捐，並促使解散公司儘速辦理清算事宜，稅捐稽

徵機關應依公司法規定，於公司清算期間，依規定申報債權以受清償。故本文贊

同上開行政院 67 年 4 月 24 日台 67 財第 3436 函釋規定內容13，並建議將稅捐稽

徵法第 24 條第 1 項後段有關欠繳應納稅捐之公司，稅捐稽徵機關得通知主管機

關，限制註銷登記之規定刪除。 

第三節  以代繳人財產為禁止處分標的之爭議 

第一項  禁止處分對象之澄清 

由於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規定，禁止處分保全對象應僅及於納稅義務人之財

產，依照財政部解釋，土地使用人經稽徵機關依土地稅法第 4 條規定指定為地價

稅或田賦之代繳人，因未依規定繳納，就其相當於應代繳稅款之財產禁止處分

者，免再對其為限制出境之處分14。惟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規定，禁止處分保全對

象應僅及於納稅義務人之財產，前述代繳人於租稅債權關係中是否該當於納稅義

                                                 
12 稅捐稽徵法第 13 條規定：「法人、合夥或非法人團體解散清算時，清算人於分配賸餘財產

前，應依法按稅捐受清償之順序，繳清稅捐。清算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未清繳之稅捐負繳

納義務。」 
13 行政院 67/04/24 台 67 財第 3436 號函釋：「查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旨在保全稅收，

按公司解散後必須進行清算，如有欠稅，稽徵機關可參與分配，公司主管機關於依公司法規定

核准公司解散登記之同時，應以副本通知稽徵機關，俾能在清算時參與分配，以達成保全稅收

之立法旨意。」 
14 財政部 85 年 9 月 25 日台財稅第 85191735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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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地位，若未繳納是否得就代繳人財產為禁止處分？財政部解釋有無不當擴張

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前段有關納稅義務人之定義，值得深究，以下就地價稅納稅

義務人、學理上代繳是否屬租稅債務的轉換逐項澄清。 

第二項  代繳義務是否為租稅債務轉換 

租稅法律關係，包括租稅義務關係15及租稅債務關係。租稅債務關係為財產

法性質權利義務關係，以租稅債權人與租稅債務人間之金錢、或有金錢價值之實

務給付或與其相關之附帶給付義務為內容16。在一般民事債務關係中，債務人負

有給付義務，若不履行給付義務時，債權人得對其財產，以強制執行之方法實現

債務。租稅法之債務關係亦同私法，原則上租稅債務人，為租稅客體所歸屬，而

應繳納租稅之人，應以其全部財產為自己租稅債務之擔保17。 

在租稅債務中，為確保租稅債權之獲償，常使租稅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加

入租稅債務或補充租稅債務人履行債務，而代繳義務人即為其中之一。所謂代繳

義務人，係指納稅義務人事實上不能繳納租稅時，依法律之關係，應以自己之財

產代為繳納，而後再向納稅義務人求償之人，例如土地稅法第 4 條及房屋稅條例

第 4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義務人即是。至代繳義務人繳納後，依前項規定18得向納

稅義務人求償，代繳人繳納納稅義務人所欠之稅捐，係在履行本身之公法義務，

並非對納稅義務人之納稅義務為無因管理，另一方面，代繳人清償納稅義務人之

租稅債務後，納稅義務人之租稅債務即歸於消滅。此時，代繳義務人雖係履行自

己之代繳義務，但其所負擔者終究為「代繳」之義務，並非使納稅義務人享有免

除租稅負擔之利益。因此，原納稅義務人並無法律之原因，而由於代繳義務人之

繳納稅款受有利益，應成立不當得利，應依民法第 179 條規定，返還所受之利

益。上開土地稅第 4 條第 3 項，即明文規定代繳義務人得於代繳後求償。代繳義

務人之求償權（包括抵扣或抵付房地租），係原租稅債關係外，另一內容之請求

權，並非代位權，不發生債之主體變更之問題。 

                                                 
15 係指租稅法內之行政法性質之法律關係，例如稅捐稽徵法第 30 條所規定之製作帳冊、備詢及

提示文件等義務。參見陳敏，租稅債務關係之成立，政大法學評論第 39 期，78 年 6 月，P370-
371。 

16 附帶給付義務係指滯納金、怠報金、利息及費用等。 
17 陳敏，租稅法之連帶債務，政大法學評論第 28 期，民國 72 年 12 月，P96-97。 
18 依學者陳敏見解此種求償權並非於民法之外創設特殊之請求權，應為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之提

示規定，參閱陳敏，租稅債務關係之變更，政大法學評論第 30 期，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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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地價稅納稅義務人 

依土地稅法第 3 條規定19，地價稅或田賦20之納稅義務人，僅及於土地所有權

人、典權人、承領人、耕作人，而未及代繳人。土地稅法第 4 條規定，土地有以

下之 4 種情形之一者，納稅義務人行蹤不明、權屬不明、無人管理、土地所有權

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者，主管稽徵機關得指定土地使用人負責代繳其使用部分之

地價稅或田賦。而無論是稅捐機關指定代繳或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代繳，依前述土

地稅法21或財政部解釋22觀察，經稽徵機關分單指定負責代繳地價稅之占有人逾滯

納期限仍未繳納時，係先就代繳人之財產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倘代繳人之財產不

足抵繳滯欠之地價稅時，再以占用之土地為標的移送執行，可知代繳人並未取代

納稅義務人的地位。 

第四項  本文見解 

本文認為，土地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申請由占有人代繳23，依上

                                                 
19 土地稅法第 3 條規定：「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義務人，僅及於土地所有權人、承領人、地價稅

或田賦之納稅義務人如左： 
 一、土地所有權人。 
 二、設有典權土地，為典權人。 
 三、承領土地，為承領人。 
 四、承墾土地，為耕作權人。 
 前項第一款土地所有權屬於公有或公同共有者，以管理機關或管理人為納稅義務人；其為分別

共有者，地價稅以共有人各按其應有部分為納稅義務人；田賦以共有人所推舉之代表人為納稅

義務人，未推舉代表人者，以共有人各按其應有部分為納稅義務人。」  
20 田賦目前已停徵。 
21 查土地稅法第 4 條關於代繳規定之立法理由為：「地價稅之納稅義務人雖已明確規定，但事實

上仍有納稅義務人行蹤不明、土地權屬不清、無人管理及被他人佔用等情形，使稅單無法送

達，故訂定代繳辦法，以利稽徵。」由此觀之，有關代繳地價稅規定，原係本於「稽徵經濟」

之考量，而非基於實質課稅之考慮。 
22 財政部 71 年 10 月 7 日台財稅第 37377 號函：「土地所有權人依照土地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申請由占有人代繳地價稅案件，應由申請人檢附占有人姓名、住址、土地坐落及占有

面積等有關資料向稽徵機關提出申請始予辦理分單手續。但所有權人所提供之上項資料，占有

人如有異議，應由所有權人或由稽徵機關協助查明更正，在有關資料未查明前，仍應向土地所

有權人發單課徵。三、至於經稽徵機關分單指定負責代繳地價稅之占有人逾滯納期限仍未繳納

時，可先就代繳人之財產予以移送法院強制執行，倘代繳人之財產不足抵繳滯欠之地價稅時，

再以占用之土地為標的移送執行。」 
23 財政部 83/06/29 台財稅第 831599502 號函：「依土地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土地所有

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者，主管稽徵機關得指定土地使用人負責代繳其使用部分之地價稅。上

開所稱「占有人」，依民法第九百四十條規定：「對於物有事實上管領之力者，為占有人」，

準此，本案張××、張○○二人占有使用××號房屋之基地，對該基地有事實上管領力，應認屬土

地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占有人」，不因其占用該基地有無法律上原因而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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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財政部規定將對有權占有人特別是承租人顯失公平，且與民法第 427 條規定：

「就租賃物應納之一切稅捐，由出租人負擔」的意旨不符。應將土地稅法第 4 條

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所稱占有人有目的性限縮為無權占有人之必要。鑑於在無權占

有的情形，土地事實上已改由占有人收益，衡量其孳息歸屬之事實，其財產權之

代繳義務規定應較為積極，即土地所有人能證明其土地為第三人所無權占有之事

實，主管稽徵機關因土地所有權人之申請，即應指定該無權占有人代繳地價稅，

依前項土地所有人之申請，主管稽徵機關「得」24指定土地使用人負責代繳其使

用部分之地價稅或田賦。 

而不論有權占有、無權占有或稅捐機關指定代繳，代繳義務人皆得於代繳後

求償。代繳義務人之求償權，係原租稅債關係外，另一內容之請求權，並非代位

權，並未發生債之主體變更。既債的主體未變更，納稅義務主體仍應為原所有權

人，財政部解釋即不宜擴張解釋，將稅捐保全對象包括代繳義務人。而代繳義務

人具有較積極代繳義務者，充其量其應負義務僅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若未繳納

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39 條規定，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即足以，否則有

違適當性原則。 

第四節  清算人、臨時管理人限制出境之爭議 

第一項  營利事業負責人認定 

公司法第 8 條規定，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算

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

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按公司法第 322 條第 1 項規定，除本法或章程另有

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外，以董事為清算人。復依同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公

                                                                                                                                               
又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地價稅時，依前揭規定主管稽徵機關「得」指定土地使用人

負責代繳其使用部分之地價稅，是以，本案依貴局來函所敘占有人對代繳稅款既有異議，是否

仍指定由其代繳，應由××市稅捐稽徵處審酌實情，本諸職權辦理。」 
24 而第三人占有使用之有關事實土地所有人應負責提供，且主管稽徵機關就是否指定土地使用人

負責代繳有裁量權，在雙方當事人仍有爭議，在有關資料未能確定前，仍應向土地所有權人發

單課徵，其目的在於不因稅捐之課徵而介入私權之爭議。財政部 87/11/03 台財稅第 871972311
號函：「本部 71/10/07 台財稅第 37377 號函釋：「土地所有權人依照土地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

四款規定，申請由占有人代繳地價稅案件，應由申請人檢附占有人姓名、住址、土地坐落及占

有面積等有關資料向稽徵機關提出申請始予辦理分單手續。但所有權人所提供之上項資料，占

有人如有異議，應由所有權人或稽徵機關協助查明更正，……」，係指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

有人代繳而占有人有異議時，稽徵機關得協助土地所有權人查明更正辦理，並非稽徵機關有協

助查明更正之責任，如雙方當事人仍有爭議，在有關資料未能確定前，仍應向土地所有權人發

單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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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另法院依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選任之臨時管理人，係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

如公司負責人，得對外代表公司。 

第二項  營利事業組織限制出境對象 

依公司法第 79、322 條規定，除依公司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會）決

議，選認清算人者外，公司清算以全體股東（董事）為清算人。故實務上，公司

清算期間，以清算人為限制出境對象，若未選任清算人者以全體股東或董事為限

制出境對象；重整期間，以重整人為限制出境對象；公司臨時管理人具該公司董

事之身分，以臨時管理人為限制出境對象。其後，實務對此種見解加以限制，即

如該清算人或重整人由法院選派或股東選任之律師或會計師所擔任者，則不予限

制出境25；另依公司法第 208 條，由法院選任之臨時管理人，亦不予限制出境26。

其理由為清算人或重整人僅在執行職務範圍內始為負責人；依照經濟部見解法院

選任之臨時管理人不以股東為限27，其係代行董事長及董事之職務，如在未執行

職務時已發生欠稅之情事，按事實上公司無財力繳稅，其清算人或重整人立即成

為受限制出境之對象，顯與限制出境之原意有悖，不僅易殃及無辜且易導致欠稅

後尋找人頭頂替之漏洞。為落實真正惡意負責人之責任，先對限制對象作適度限

縮，排除律師、會計師因此受到限制出境。然依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3 項後

段，僅規定：「其為營利事業者，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對於清算人或臨時管

理人應負之稅捐義務，是否該當負責人，應加以澄清深究。 

第三項  清算人、臨時管理人之稅捐義務 

以下就學者陳清秀學說為主，說明稅捐稽徵法第 13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清算

人稅法上責任債務之性質，（又稱第二次納稅義務），作為後續探討相關問題之

基礎。 

一、清算人稅法上責任債務為連帶債務 

 由於清算中公司與清算人兩者間，係就同一稅捐給付，各負全部給付責任，

且稅捐稽徵機關僅得一次獲得滿足，不得重複受償，故清算人及清算中公司

間，具有連帶債務關係。當清算中公司已就其應納稅捐全數清償時，因稅捐

債權已獲滿足，故清算人之第二次納稅義務，亦一併消滅。 

                                                 
25 財政部 86 年 3 月 12 日台財稅第 861885313 號函。 
26 財政部 97 年 3 月 4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3380 號函。  
27 經濟部 92 年 4 月 4 日商字第 092022073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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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算人稅法上責任債務為損害賠償之責任債務 

 清算人應負第二次納稅義務，係以清算人違反稅捐稽徵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

定之清算人協力義務為前提。亦即清算人未依法按稅捐受清償之順序，繳清

稅捐，致危害稅捐請求權之實現。其所應負之稅捐繳納義務，具有損害賠償

之性質28。 

三、清算人稅法上責任債務具有從屬性 

 稅捐稽徵機關對清算人稅法上責任債務之請求權，只有在清算中公司已經有

納稅義務為前提。若清算中公司並無納稅義務，清算人自無需依稅捐稽徵法

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負有納稅義務。故清算人稅法上責任債務具有從屬性。 

公司法第 322 條第 1 項規定，除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

外，以董事為清算人。另同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

內，亦為公司負責人。董事係在公司無章定或選任清算人前提下，為公司清算業

務之執行，由公司法所規定之法定清算人，故其未如章定、選任或法院選派之清

算人，須為就任之承諾，公司解散進入清算程序後，法定清算人即當然就任。由

於清算人與公司之間，原則上具有民法上之委任關係，且清算人之職務包括了結

現務、收取債權、清償債務及分派賸餘財產等。復依公司法第 334 條及第 84 條

規定，清算人為執行清算職務，有代表公司為訴訟上或訴訟外一切行為之權，是

以清算期間，應以清算人為法定代理人。另依公司法 208 條之 1，由法院選任之

臨時管理人，係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在執行職務範圍內，臨時管理人亦

為公司負責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如公司負責人，得對外代表公司，惟非同

法第 8 條規定之負責人，與代表公司之董事有間29。準此，清算期間如有限制負

責人出境必要時，則以清算人為限制出境對象。又公司清算期間，被限制出境之

清算人，如有變更時，應以變更後之清算人為限制出境對象。惟為免發生人頭頂

替，逃避管制責任，如經查明原已被限制出境之清算人仍屬該營利事業之登記負

責人，則應繼續限制其出境30。臨時管理人部分則限縮為具有董事身分之臨時管

理人方得限制出境31。 

                                                 
28 學者黃茂榮稱清算人之第二次納稅義務為「賠繳義務」，參見黃茂榮，稅法總論（第一冊），

植根法學叢書，94 年 10 月第 2 版，P322-323。 
29 依經濟部 93 年 11 月 9 日經商字第 09300195140 號函、95 年 1 月 19 日經商字第 09502005850

號函、96 年 12 月 18 日經商字第 09602163850 號解釋。 
30 財政部 86 年 2 月 20 日台財稅第 861884971 號函。 
31 97 年 3 月 4 日台財稅第 0970451338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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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本文見解 

清算中公司之財產及事務，因於清算人管領之下，故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13
條規定：「法人、合夥人或非法人團體解散時，清算人於分配賸餘財產時，應依

法按稅捐受清償之順序，繳清稅捐。清算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未清繳之稅

捐，負繳納義務。」此即法人解散後，清算人之納稅義務依據。上開稅捐稽徵法

乃賦予清算人於分配清算中公司之賸餘財產前，負有依法按稅捐受清償之順序，

繳清稅捐之義務。清算人如違反該項義務者，依稅捐稽徵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

定：「應就未清繳之稅捐，負繳納義務。」。故清算人所負之上開稅捐繳納義

務，為「責任之債」，即所謂第二次納稅義務32。換言之，清算人僅就違反其應

於分配賸餘財產前，應依法按稅捐受清償之順序，繳清清算中公司稅捐之義務，

其負擔違背義務之稅捐繳納責任。其應負之稅捐義務與公司法第 8 條第 1 項前段

規定之負責人之責任相較，屬從屬性及補充性質，本文認為並不該當負責人，清

算期間清算期間如有限制負責人出境必要時，仍應限縮為具有董事身分之清算人

方得限制出境33；臨時管理人部分亦同。 

第五節  公司負責人變更對限制出境對象之影響 

第一項  公司未依規定辦理變更登記之效力 

對公司負責人限制出境依照財政部函釋34，原則上應以公司登記之負責人為

準，如被限制後發生公司負責人變更而營利登記未准變更者，仍應限制營業登記

負責人出境；惟限制出境辦法第 4 條規定，應以變更後負責人為限制出境對象。

至於所謂之負責人，當以公司登記之負責人為準。依財政部函釋，規定限制出境

之營利事業負責人，係指以依法得代表該營利事業之法定代理人為限。其為公司

組織者，係經公司等是會或股東會議合法授權之董事長或執行業務而代表公司之

股東。至非公司組織之獨資或合夥營利事業，亦可參照商業登記法第 9 條第 2 項

                                                 
32 稅捐債務人，原則上應就其自己的債務負其責任，倘不履行時，債權人得就其全部財產加以追

償。惟為確保稅捐債務之履行，稅法也創設一些責任要件，使第三人對於稅捐債務負責。亦即

對於滿足責任要件的人，使其對於他人的稅捐債務負責，此類稅法上責任債務，也稱之為「第

二次納稅義務」。制度之目的，在於當國家認為無法對於本來的納稅義務人徵收全部或部份的

稅捐時，則針就與該納稅義務人具有人的、或物的特殊關係的第三人，作為第二次納稅義務

人，使其補充的負擔本來的納稅義務人的納稅義務，以確保稅捐的徵收。參閱陳清秀，稅法總

論，元照出版有限公司，95 年 10 月 4 版第 1 刷，P371-383 
33 97 年 3 月 4 日台財稅第 09704513380 號函。 
34 財政部 74 年台財稅第 16387 號函及 83 年台財稅第 83043202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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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之負責人為限35。公司法第 12 條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

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

人。」公司董事辭職後，公司未辦變更登記時，實務上還是將原來之董事限制出

境。有論者以為此一作法乃是曲解該條以保障司法上交易安全之立法目的，並認

為基於限制出境制度，乃是以人為對象之租稅保全措施，而非行政秩序罰。因

此，其限制出境之對象，應為公司現任之負責人，較為合理，蓋將已經辭職之董

事限制出境，除侵害人民之基本權外，並無助於稅捐債權之確保36。 

依財政部函釋，公司登記負責人被限制出境後，經公司登記核准變更負責

人，而營利事業登記部分因違章未結，依營業稅法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未准變

更時，始應限制營利事業登記負責人出境，以防杜取巧37。但經查明變更後原負

責人仍屬該營利事業之受僱人、股東、合夥人或為變更後負責人之配偶、三等親

以內之親屬者，應繼續限制其出境38，此皆顯示出實務上以營業登記負責人為

準。 

第二項  實務見解 

公司法第 8 條第 1 項，所謂營利事業之負責人，在股份有限公司係指董事而

言，同法第 12 條明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

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因此公司負責人

死亡後，並未改選負責人，亦末指定代理負責人之人選，因而對公司登記之董事

為限制出境之處分見。惟查，限制出境係負擔處分，基於依法行政原則，其要件

事實為原則事實者，應由行政機關負舉證之責任。「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

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對營利業負責人為出境之限制，其目的無非在促使該負責

人繳納積欠之稅款，因之其是否確為公司負責人，應切實查明。而公司法第 12
條規定，旨在保護因信賴公司登記事項而與公司有交易行為之善意第三人及在宣

示公司法對於公司之漏未登記或變更登記事項係採登記對抗要件主義，而非登記

生效要件主義39。換言之，如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後改選董事時，當選之董事只須

依民法第 528 條規定接受公司之委託，於就任時起即生民法委任之效力，依公司

                                                 
35 財政部 68 年 7 月 18 日台財稅第 34927 號函。 
36 吳啟玄，稅捐稽徵法上限制出境制度之合憲性研究-從釋字第 345 號解釋談起，台大法研所碩士

論文，P124-P125。 
37 財政部 74 年 5 月 22 日台財稅第 16387 號函、83 年 9 月 22 日台財稅第 830432027 號函。 
38 財政部 89 年 10 月 13 日台財稅第 0890065507 號函。 
39 最高法院 68 年 07 月 30 日 68 年台上字第 2337 號判例要旨：「股份有限公司之新任董事長，

自其就任後即生效力，並非經主管機關准予變更登記後，始生效力，此觀公司法第十二條規

定，不難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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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8 條之規定，即係該法所稱之公司負責人。至於有無依公司法之規定，申請

董事變更登記，僅公司可否對抗第三人之效力而已40。故對營利事業負責人為出

境之限制時，其欠稅之營利事業負責人究為何人？得否限制其出境？自應以股東

會之選舉及委任契約之成立為要件，與公司法第 12 條無涉。 

第三項  本文見解 

本文認同前開實務見解，公司法第 12 條規定，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為登記，

係指不為登記或不為變更登記，其登記與否僅為對抗要件，尚非生效要件，而不

得對抗第三人41，並無善意、惡意之別，均不得對抗之，而第三人並未區分公權

力機關或私人機關而有不同適用。至限制出境辦法第 2 條規定之營利事業負責人

認定，各稅目中對納稅主體規範不同，不同種類之納稅主體，在租稅法律關係中

享受與承擔之義務不同，基於租稅法定原則，應回歸各稅法的規範目的，如營業

稅設計營業人概念；營利事業所得稅設計營利事業的概念，對公司組織負責人認

定，仍應以公司法為准。至前開財政部函釋，僅適用於稽徵機關依限制出境辦法

第 2 條規定，對欠繳營業稅案件，以公司登記之負責人為限制出境對象，嗣後發

生公司登記負責人變更而營業登記負責人未准變更，此時方以營業登記負責人為

限制對象。 

第六節  祭祀公業稅捐保全之爭議 

第一項  祭祀公業的稅捐主體地位 

祭祀公業的法律性質一直有「人」和「物」之爭，即祭祀公業本身能不能被

視為權利主體或係是被支配的權利客體？實務上將祭祀公業管理人視為課稅處分

發單送達之對象，在祭祀公業欠稅時，也有可能會被限制出境，也就是成為租稅

保全之對象，依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達

一定金額者，得由司法機關或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限制其出境；

                                                 
40 最高行政法院 94 年 7 月 14 日 94 年度判字第 1030 號裁判。 
41  93 年 6 月 21 日經濟部商字第 09302090350 號函：「按公司法第十二條規定：「公司設立登記

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不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更而不為變更之登記者，不得以其事項對

抗第三人」。本條所指登記事項不為登記或不為變更登記，其登記與否僅為對抗要件，尚非生

效要件，合先敘明；至於所謂不得對抗第三人，並無善意、惡意之別，均不得對抗之。該條所

規定之第三人並未區分公權力機關或私人機關而有不同適用，惟公司法相較於稅捐法令或證券

法規係屬普通法，欠稅或證券交易法罰鍰對象為何，允屬財政部權責，請逕洽該部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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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為營利事業者，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依照財政部解釋42，祭祀公業欠稅達

100 萬元者，將祭祀公業管理人該當法人負責人地位，作為限制出境對象，以保

全稅收。而實務上將祭祀公業認定為非法人團體僅視為公同共有狀態，前項財政

部函釋將祭祀公業管理人視為納稅義務人之作法，實有可議之處，本文試著從祭

祀公業法律性質、是否具有當事人資格、祭祀公業管理人義務及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公同共有納稅義務規定探討前述財政部函釋合宜性。 

第二項  祭祀公業法律性質 

依最高法院第 39 年台上字第 364 號判例：「台灣關於祭祀公業之制度，雖

有歷來不問是否具備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法定要件，均得視為法人之習慣，然此

種習慣自台灣光復民法施行後，其適用民法第 1 條規定之限制，僅就法律所謂規

定者有補充之效力，法人非依民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不得成立，在民法施行前

亦具有財團及以公益為目的社團之性質，而有獨立之財產者，始得視為法人，民

法第 25 條及民法總則施行法第 6 條第 1 項，既設有明文規定，自無適用與此相

反之習慣，認其祭祀公業為法人之餘地」，輔以現行民法總則施行法第 9 條，即

不認為祀堂為法人，而全面性的採取公同共有說。而民法學者在論及公同共有理

論時，多已將祭祀公業納入公同共有類別中，學者王澤鑑在論及公同共有意義與

發生時，就將祭祀公業視為因法律行為而發生之公同關係，即援引實務上最高法

院判決43，認為祭祀公業是因習慣而生的公同共有型態。 

第三項  祭祀公業是否具有當事人地位 

而在行政程序法第 21 條規定：「有行政程序之當事人能力者如下︰一、自

然人。二、法人。三、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四、行政機關。

五、其他依法律規定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當事人能力指有參與行政程序作

為當事人之能力，前揭條文對當事人能力兼採權利主體原則及機關原則，故自然

人、法人、非法人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當事人能力外，行政機關在法律

上雖非權利主體，同條第 4 款仍承認其有當事人能力44。 

行政訴訟法當事人規定在第 22 條：「自然人、法人、中央與地方機關、非

                                                 
42 財政部 73 年 6 月 20 日台財稅字第 54504 號函：「祭祀公業之財產，為其派下子孫所公同共

有，依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規定，其如設有管理人者，以管理人為納稅義務人，故祭祀公業如

有欠稅達一百萬元以上時，可以管理人為限制出境之對象。」 
43 最高法院 69 年台再字第 232 號判決：「台灣之祭祀公業雖非法人，其本身無權利能力，不能

為權利主體，但其財產縱登記為祭祀公業名義所有，仍應認為係屬祭祀公業派下公同共有。」 
44 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 7 版，P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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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團體，有當事人能力。」對照上述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似乎欠缺如行政程序

法第 22 條第 5 款「其他依法律規定得為權利義務主體之規定」，惟依訴願法第

18 條規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此處其

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即屬前述 4 類當事人以外之補充規定。即對於非上述 4
類當事人，亦可經由訴願法、行政訴訟法、行政程序法適用，在行政程序中取得

主體地位。 

在稅法上關於權利能力的探討，其主要問題點有二：一是稅法上權利能力的

認定與民商法上之權力能力的認定應否一致，二為各項稅目，權利能力之認定是

否應一致，學者黃茂榮基於實質課稅原則之精神，對上述問題採取否定之見解，

其理由為：「基於從實質課稅原則，把握私人負擔稅捐之能力，以符合量能課稅

原則之觀點，關於私人權利能力有無之認定，不得拘泥於法律方式。45」實務

上，私法上無權利能力者，如獨資、合夥亦得作為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課稅

主體46。 

綜上，依照前述最高法院第 39 年台上字第 364 號判例僅將祭祀公業認定為

公同共有僅為物的集合總稱，在行政法上，祭祀公業有相異於民事法上之見解。

亦即，即便認為行政訴訟實務上對於當事人之認定與民法相同，然對於非「自然

人、法人、中央與地方機關、非法人之團體之「人」，亦可經由訴願法、行政訴

訟法、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適用，讓那些在民事法實務尚不被承認有當事人能

力之團體，能在行政程序中有主體地位。此一見解，並為現行行政訴訟實務上所

採用，亦即，祭祀公業在行政訴訟上被視是非法人團體，具有當事人能力。在稅

法上，凡可掌握繳納租稅之經濟能力者，雖無私法之權利能力，亦可認定為納稅

義務人。關於祭祀公業在稅法上之地位，祭祀公業可參照上述有關以「無權利能

力」組織，作為稅法上義務主體之情形，亦符合實質課稅之精神。 

第四項  祭祀公業組成及管理人之權限 

壹、祭祀公業之組成 

祭祀公業以祭祀祖先為主要目的，由享祀者子孫所組成，且設有獨立財產之

宗族團體47。除祭祀目的外，另具有人的要素及物的要素，前者指享祀人與派

                                                 
45 黃茂榮，稅法總論第 1 冊，植根法學叢書，94 年 9 月增訂 2 版，P267-268。 
46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 6 條，以營業人的概念，來規範營業稅法上權

利能力；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2 項，設計營利事業的概念，來規範營利事業所得稅法之權利能

力。 
47 陳薇芸，祭祀公業課稅之實務問題研究，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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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後者是獨立之財產。另外在祭祀公業的組織上，另有管理人及派下總會之概

念，亦是以人為其要素。派下總會，又稱派下大會，由全體派下出席，為祭祀公

業之最高意思機關。管理人是祭祀公業的執行及代表機關，為公業共通之必要機

構。對祭祀公業內部而言，係執行公業之一切事務，且對公業一切事務，有權限

代表祭祀公業處理有關事務之機關，可謂祭祀公業之財產管理人。具有獨立之財

產，係指祭祀公業之財產與派下子孫個人之財產完全獨立。其處分權依規約或習

慣定之，通常專屬於派下子孫全體。 

貳、祭祀公業管理人之權限 

祭祀公業之管理人是祭祀公業人的要素之一，應從管理人在稽徵程序中角色

與地位，來檢視祭祀公業所應負擔之稅捐義務。祭祀公業管理人對外為祭祀公業

之代表，對內則執行公業事務，管理人所謂代表祭祀公業，乃指管理人為祭祀公

業之機關，對外關係之權限，管理人對於事務執行權之範圍，除依法令、規約、

舊慣，派下總會或派下代表總會之決議；另有規定者，應及於祭祀公業其他一切

事務。祭祀公業管理情事變遷、環境的需要及有關法令規定賦予的權責、權限，

已經由公同共有祀產收取租金、繳納稅捐、及辦理祭祀等通常之管理事務，進而

擴張到祭祀公業土地之申報、管理人之變動備查及登記手續之申報、派下員變

動、規約變動；公業解散事項之申請、公業財產之管理及派下員大會之召集、領

取公業土地征收補償費事宜及訴訟上的當事人，甚至公業財產處分等等。從而觀

之，祭祀公業管理人的職權，已從昔日單純的行政管理層面，發展為複雜而具有

實權的情形。 

此一管理人在稅捐實務上是公業課稅處分發單送達之對象，而在祭祀公業欠

稅時，也有可能會被限制出境，成為租稅保全對象。實務上將祭祀公業是為稅捐

債務之當事人，將管理人當成公同共有財產之管理人，財政部 77 年 3 月 18 日台

財稅第 770060796 號函之說明二即謂：「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規定共有財產，由

管理人負納稅義務…，本案祭祀公業○○○設有管理人，依上開法條規定，由該

管理人負納稅義務」。即實務上將祭祀公業視為公同共有之財產，並以祭祀公業

之管理人視為納稅義務人，在一定情形下，將其限制出境48。管理人缺位時，既

然祭祀公業被視為派下公同共有，派下身為公同共有財產之所有人之一，亦符合

稅捐稽徵法第 19 條第 3 項送達之要件49，可在管理人缺位的情況下，改以派下之

                                                 
48 財政部 74 年 2 月 22 日台財稅第 12122 號函：「祭祀公業之財產，為其派下子孫所公同共有，

依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規定，其如設有管理人者，以管理人為納稅義務人，故祭祀公業如有欠

稅達 100 萬元以上時，可以管理人為限制出境之對象。」 
49 財政部 69 年 12 月 19 日台財稅字第 40328 號函：「查祭祀公業管理人死亡未重選而派下員又

不詳時，其欠稅之移送執行，前經本部於本（六十九）年九月十二日邀請有關機關研商獲致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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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送達對象。 

第五項  學者見解 

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規定及土地稅法第 3 條第 1 項前段及第 2 項前段，依照

法條之規定，共有財產之管理人即須負擔納稅義務。學者陳敏就稅捐稽徵法之規

定，以「某一特定稅目之納稅義務人及構成要件，皆應由有關之個別稅法自行規

定，不宜另以稅捐稽徵法再做出入之調整」為由，認為所謂『由管理人負納稅義

務』者，乃應由擔任管理人之共有人，為全體共有人處理共有財產之事務。並非

其他共有人得因此免除納稅義務，不復為納稅義務人，更非原與該財產無涉之第

三人因擔任管理人，遂成為納稅義務人。立法者如欲使非共有人之財產管理人，

亦如同清算人、遺囑執行人及遺產管理人，依稅捐稽徵法第 13、14 條之規定，

就其管理之財產，負繳納稅捐或其他義務，則應另行制定相當之條文50」。學者

黃茂榮認為公同共有以全體共同共有人為納稅義務人之意義為，依民法上關於連

帶責任之規定，在稅法上主張公同共有人應對全部債務負連帶責任。 

第六項  本文見解 

實務上是先將祭祀公業認定為公同共有財產，再將祭祀公業管理人當成金錢

給付義務之當事人來課徵稅捐，造成共有人之派下員在此稅捐法律關係中消失，

亦可能造成未具派下員身分之管理人，成為稅捐債務之當事人，進而成為稅捐執

行與保全的對象。然依據民法物權篇公同共有之規定，並未規範管理人之資格與

權限，其立法設計係基於私法自治之精神，公同共有人欲委任任何人管理其財

產，是債法上契約之關係，與物權法上所有權人認定無關。而在稅捐債務人之認

定，亦不得以稽徵經濟為理由，扭曲實體法上對債務人之實質認定。而管理人之

資格，在習慣上有非派下擔任之情形，其權限僅為依據規約與派下大會決議而為

管理之行為，並無法推論出其為公同共有管理人，並進而成為稅捐債務人。 

如前述，若祭祀公業本身並非稅捐債務人，以祭祀公業管理人對外代表之權

限，固然與營利事業之負責人有相似之處，不過營利事業之負責人畢竟為稅捐稽

                                                                                                                                               
論，由本部函法務部轉請司法院同意辦理後，茲參照司法院之意見核復如下：（一）由稅捐機

關先向戶政、地政等機關查明欠稅祭祀公業有無派下員。如查得派下員中之一人，即得依稅捐

稽徵法第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以之為送達後，移送法院執行。（二）祭祀公業之管理人，如

亦具有派下員之身分，則於其死亡後，依前項方式仍無法處理時，應再向有關機關查明死亡管

理人之繼承人，以之為公同共有人中之一人為送達後，移送法院執行。（三）依前兩項方式仍

無法處理時，得依稅捐稽徵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以使用人為應受送達人，對之依法送達

後，移送法院執行。」 
50 陳敏，稅捐稽徵程序之協力義務，政大法學評論第 37 期，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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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法第 24 條第 3 項後段：「其為營利事業者，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而祭祀

公業之管理人為公業之代表，並不該當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3 項之負責人，以

此為限制出境之依據並不洽當。如排除將祭祀管理人做為公同共有管理人及營利

事業負責人之可能性，其性質與財產管理人或稱遺產管理人有相似之處。祭祀公

業管理人管理享祀者之遺產，並將該財產之收益充作祭祀祖先之用，有濃厚之財

產管理義務。而上開財產管理人之所以負擔稅法上納稅義務人之責任，係基於法

律之規定。本文認為，應限縮財產管理人之稅捐義務51，非屬稅捐債務意義下之

納稅義務人，其地位類似扣繳義務人，其應負責任為第二次納稅義務，僅在補充

負擔原納稅義務人未負擔之租稅義務，最多僅得為行政執行的對象，而不會成為

實務上稅捐保全之對象。 

第七節  假扣押之爭議 

除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2 款稅捐稽徵機關得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假扣押

之規定，另稅捐稽徵法第 38 條規定：「或到訴願法定書，或『行政法院』判決

書正本後十日內退回。」及同法第 50 之 4 條規定：「依本法之規定由主管稽徵

機關處分之；其已移送『法院』裁罰者，仍依本法修正施行前各稅法之規定由

『法院』裁罰。」就此，在 87 年 10 月 28 日行政訴訟法新增第 7 編未新增保全

程序前，依文義解釋及目的性觀之，此「法院」，係指「民事法院」，並非「行

政法院」。準此，稽徵機關得依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2 項或所得稅法第 110 條

之 1 條52為確保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請求裁定假扣押納稅義務人之財產，應屬

於民事法院權限，惟行政訴訟法修正後，依該法第 293 條至 295 條，分別針對公

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聲請假扣押要件、管轄法院、限期起訴為相關規定，如前述稅

捐債務，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稅捐保全係以保全未來強制執行為目的，有關

第 24 條第 2 項假扣押之規定得否向行政法院聲請之？有無受限期起訴之規定？ 

                                                 
51 學者葛克昌認為，限制出境之對象而言，「欠稅人應以租稅債務人以及其連帶債務人為限，不

應及於行為義務人（繳納義務人），因後者只就債務人之財產負繳納義務之行為義務，並不以

自己之財產擔保他人之租稅債務。」。參閱葛克昌，金錢給付及其協力義務之不履行與制裁，

收錄於氏著，行政程序與納稅人基本權，P96-97，瀚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91 年 10 月初版。  
52 所得稅法第 110 之 1 條：「主管稽徵機關對於逃稅、漏稅案件應補徵之稅款，經核定稅額送達

繳納通知後，如發現納稅義務人有隱匿或移轉財產逃避執行之跡象者，得敘明事實，聲請法院

假扣押，並免提擔保。但納稅義務人已提供相當財產保證，或覓具殷實商保者，應即聲請撤銷

或免為假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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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管轄法院之爭議 

一、早期法院見解 

 最高法院民國 63 年度台抗字第 79 號民事裁定謂「按人民納稅之義務，為公

法之義務，民事訴訟法上所規定之保全程序，其所稱之債務人、債權人均指

私法上之債權人、債務人而言，國家機關對人民所有之公法上權利，不得謂

之債權。國家機關，此際非私法上之債權人，納稅義務人亦非私法上之債務

人，除有特別規定，不得適用民事訴訟法所定保全程序，以聲請假扣押。」

另為同年度臺抗字第 247 號裁定亦謂「人民納稅為公法上之義務，有關納稅

義務人所欠稅款及漏稅處罰鍰，並非私法上債務關係，除營業稅法第 52 條

第 2 項，所得稅法第 110 條之 1，契稅條例第 31 條第 6 項或其他法律有特別

規定外，不得適用保全程序，聲請假扣押。」53，最高法院認為公法上之債

權不適用民事訴訟之保全程序，租稅債權人聲請假扣押之前提，在於法律有

特別規定。 

二、近來法院見解 

 參照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 6 月 14 日 90 年度全字第 4 號裁判，為保全公

法上金錢給付之強制執行，得聲請假扣押。債權人就金錢或得易為金錢之請

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行政訴訟法第 293 條第 1
項、民事訴訟法第 522 條第 1 項分別訂有明文。至於如何適用前開二種假扣

押程序，應以欲保全請求權之性質決定，欲保全者為私法上金錢請求或得易

為金錢之請求時，則應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程序，而非以取得執行名義後

欲執行之標的權利係公法上權利或私法上權利決定應適用之保全程序；欲保

全者為公法上金錢給付之請求權時，應適用行政訴訴訟程序。 

三、學者見解 

 學者陳清秀主張稽徵機關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此項假扣押

裁定是為保全將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為使其執行得以一貫起見，

應明定由行政執行處執行之。以往此類假扣押之裁定，是指民事法院之裁

定，在新行政訴訟法施行後，由於該假扣押是為保全將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

務之強制執行，屬於公法爭議事件，因此應該改由行政法院裁定假扣押54。

學者吳庚認為，租稅法之假扣押裁定，原係指民事法院之裁定，在新行政訴

                                                 
53 有關營業稅第 52 條第 2 項、契稅契稅條例第 31 條第 6 項已刪除。 
54 陳清秀，稅法總論，植根法學叢書，公法學系列（二），民國 95 年 10 月第四版，P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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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施行後，亦不排除行政法院作成假扣押裁定55。學者葛克昌認為，由於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已不移送法院，而改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

處，故假扣押之聲請不宜向法院聲請，行政執行法第 11 條第 2 項，「法院

依規定就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為假扣押、假處分之裁定經主管機關移送者，

亦同」此種將公法上假扣押、假處分裁定歸法院，執行由行政執行處之規

定，有再斟酌之必要，因二者均為公法上物之保全56。 

四、本文見解 

 本文贊同學者陳清秀見解，因行政執行法並未賦予行政執行處有公法上金錢

給付義務假扣押之裁判管轄權，此自行政執行法第 11 條第 2 項、同法第 2
條及行政訴訟法第 294 條規定觀之甚明，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聲請假扣押管

轄法院，為管轄本案之高等行政法院或假扣押標的所在地之高等行政法院管

轄，而行政執行處僅有強制執行公法上上金錢給付義務、行為或不行為義

務。而以請求權決定適用程序觀之亦可得到相同結論，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假扣押裁判決管轄權應屬於行政法院。 

第二項  限期起訴之爭議 

依行政訴訟法第 295 條：「假扣押裁定後，尚未提起給付之訴者，應於裁定

送達後十日內提起；逾期未起訴者，行政法院應依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而

稅捐債務公法給付義務有無限期提起給付之訴之適用？經整理學者及法院見解如

下： 

一、學者見解 

 學者吳庚認為，行政訴訟之給付訴訟如以財產上之給付為對象，其包括已屆

清償期之給付請求權及對履行期未到前請求將來給付之訴，已有預為請求之

必要者為限。若無到期不履行之虞，原告之權利即無保護之必要，稅捐機關

作成核課處分，相對人即有納稅義務，若逾期不繳納亦得作為強制執行名

義，稅捐稽徵機關不得捨此而起訴57。 

二、法院見解 

 最高行政法院暨臺北、臺中、高雄三所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度法律座談會：

「特別法規定之假扣押及假處分，性質上僅為稅捐或其他公法上金錢給付之

保全，其給付內容，由行政機關下命處分即可達成目的，無起訴之必要。自

                                                 
55 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增訂第 8 版），三民書局，P502。 
56 葛克昌，行政訴訟法與納稅人基本權，翰蘆圖書出版，91 年 10 月初版，P92-94。 
57 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增訂第 8 版），三民書局，P64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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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行政訴訟法第 295 條、第 302 條限期起訴規定之適用58。」 

第三項  小結 

一般行政訴訟法與民事訴訟法之保全執行，必須系屬於本案訴訟，惟特殊之

保全執行卻無債權人之本案訴訟為存在前提，法院得依債權人之聲請為保全制度

之裁定，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2 項，即不須要有本案訴訟存在為必要，只要納

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跡象，稅捐稽徵即可據此聲請假扣

押。準此，在行政訴訟法增列「保全程序」前，稽徵機關即依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移送「民事法院」聲請假扣押裁定。而 87 年 10 月 28 日修正行

政訴訟法實施後，此類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假扣押之裁定，應以行政法院為管轄

法院，稽徵機關取得高等法院之裁定後，依行政執行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移送

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而對於未屆履行期之金錢請求，亦得為之。建議稅捐稽徵

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應配合修正，另稅捐機關作成核課處分，若逾期不繳納即

可為強制執行名義，而無起訴之必要，並明訂不受限期起訴之拘束。 

第八節  提前開徵期限利益返還之爭議 

第一項  提前清償，視為已到期必要性 

稅捐稽徵法第 25 條第 2 項之規定，乃基於我國現行課稅制度，係採申報制

及定期開徵制，故納稅義務人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為公司重整前，應徵收之稅捐

而未開徵者，自應列為租稅債權提前稽徵者，破產債權或重整債權雖屬於破產法

第 98 條及公司法第 296 條之規範者，然基於區別破產債權或重整債權及財團債

務或財團費用，涉及租稅債權之清償順序乃有「視為已到期」之必要。納稅義務

人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為公司重整者，租稅債務發生在破產宣告前者，屬於破產

債權或重整債權，須提前使其屆至清償，以便向破產管理人或重整監督人申報租

稅債權。承前述，租稅構成要件滿足後，租稅債權雖未到期仍得行使，「視為已

到期」之規範，有確定公私法債權及其分配順序之目的，適用對象並非只有稽徵

機關，基於租稅法之申報制度及定期開徵制度與租稅債權之分配順序，故有「視

為已到期」之必要。 

                                                 
58 司法院行政訴訟懲戒廳編，各級行政法院庭長法官聯席會議座談會資料彙編（一），司法院，

民國 90 年 12 月初版，頁 49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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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喪失期限利益扣除利息之爭議 

法定開徵日屆至前，納稅義務人尚無履行納稅之義務，依稅捐稽徵法第 25
條規定提前開徵，將使納稅義務人喪失期限利益，除依本條文第 1 項第 3 款，係

出於納稅義務人自行申請者，依民法第 316 條後段規定，可視為其自願拋棄期限

利益外；因納稅義務人受破產宣告而提前開徵者，可類推適用破產法第 101 條規

定59，扣除利息。其餘部分，並無規定應否扣除利息，抵減本稅。就徵納雙方公

平之原則，與逾期繳稅應加徵滯納金、利息之相關規定觀之，對提前開徵，喪失

期限利益者似應提供扣除利息。惟在納稅義務人顯有隱匿或移轉財產，規避執行

之行為而提前開徵者，是否得不許其扣除利息？學者許志誠認為，稽徵機關對期

前徵收之稅捐扣除期限利息，必非因被提前開徵者當然享有期限利益，而在使納

稅義務人受公平之對待，在納稅義務人顯有隱匿或移轉財產，規避稅捐執行之跡

象或稅捐法定徵收日期前申請離境之情形，若稽徵機關能提出確切證據足以證明

納稅義務人確有逃漏稅之意圖，則對期前徵收之稅捐，得不扣除期限利息；反

之，若證據不足，則應扣除之60。本文認為針對稅捐稽徵法第 25 條第 1 項第 1 款

之適用，即必須「納稅義務人顯有隱匿或移轉財產，規避稅捐執行之跡象或稅捐

法定徵收日期前申請離境」方能適用。事實上，有無逃漏稅捐並非提前開徵之法

律要件，只要法定構成要件滿足，納稅義務人即有繳納義務，同上揭理由可知，

統一開徵僅為稽徵便利，並非其有延期繳納稅捐之期限利益。故稽徵機關查獲納

稅義務人顯有隱匿或移轉財產，規避稅捐執行之跡象之情形，即應提前稽徵之，

以保障租稅債權。對於此種因納稅義務人不正當行為而提前開徵者，應不許其扣

除利息。 

 

                                                 
59破產法第 101 條規定：「附期限之破產債權未到期者，於破產宣告時視為已到期。」 
60許志誠，租稅債權之保全與強制執行，工商法學叢書，聯經，75 年 6 月，p61-62。 




